
昌平区司法局

□本报记者 李婧

□本报记者 刘欣欣

员工发起骑行活动车手身亡 公司称系个人行为与其无关

案情简介:
王某， 43岁 ， 来京务工

人员， 因缺乏劳动技能， 平
时依靠给人 “打零工” 挣钱，
有活就干无活就散 。 自2016
年起， 王某经常到个体户刘
某所开设的工艺品厂打零工，
装卸车辆货物， 2017年6月在
卸车过程中不慎从车辆上掉
下受伤， 养伤期间无法正常
外出打工挣钱， 到沙河镇法
律援助工作站咨询能否要求
对方给予赔偿？

法律解析:
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
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
十一条规定： 雇员在从事雇
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 雇
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第十
七条规定： 受害人遭受人身
损害， 因就医治疗支出的各
项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
入 ， 包括医疗费 、 误工费 、

护理费 、 交通费 、 住宿费 、
住院伙食补助费、 必要的营
养费， 赔偿义务人应当予以
赔偿。 所以说王某可以向刘
某开设的工艺品厂要求包括
治疗费、 误工费等赔偿， 同
时因王某自身作为一名成年
人在工作中未尽到安全注意
义务， 对事故的发生亦应承
担一定责任。 根据 《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
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解释》 第二条规定： 受害人
有重大过失的， 可以减轻赔
偿义务人的赔偿责任。 因此
双方可协商赔偿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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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6月 ， 取得摩托增驾
的刘先生在北京某商贸有限责任
公司购买了 “哈雷戴维森” 摩托
车。 同年8月， 尚处在增驾实习
期内的刘先生， 在参加该公司组
织的山路骑行时发生事故身亡。
为此， 刘先生的家人将该公司以
及组织当天骑行的公司员工陈先
生诉至法院。

近日， 该案在北京朝阳法院
酒仙桥法庭一审宣判。 法院认定
某公司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 对
刘先生身故存在过错， 判令该公
司赔偿刘先生家人62万余元。

悲剧突生
微信发布骑行活动
摩托新手意外身亡

2015年6月 ， 刘先生从商贸
公司购买摩托车的同时， 报名参
加了该公司的哈雷骑行学院， 并
加入了该公司员工陈先生担任群
主的 “哈雷戴维森骑行学院” 微
信群。

同年8月， 陈先生在微信群
里组织发起了前往密云区的骑行
活动 。 活动约定在公司集合出
发， 具体线路由陈先生设定。

活动当天， 刘先生驾驶自己
的哈雷摩托车前往商贸公司位于
北京东润展厅的大贸店集合。 当
天13时50分， 当骑行车队行驶至
北京市密云区石城镇黄土梁村
时， 刘先生不慎撞到路边标志杆
并跌至道边沟内。

三个多小时后， 刘先生被送
至医院救治， 但因伤势过重抢救
无效死亡。

事后， 公安交管部门出具的
交通事故认定书显示， 刘先生对
交通事故的发生负有全部责任。

法庭上， 陈先生回忆说， 发

生事故的山路有连续转弯和下
坡， 路旁也有相应的提示。 他认
为， 相较普通道路， 这样的路段
对于初学者虽然较难， 但难度有
限。 事故发生后， 他及时对刘先
生进行了救助， 并第一时间联系
了医院、 公安及公司， 已尽到了
安全保障义务。

商贸公司则认为， 公司与刘
先生之间仅存在买卖合同关系，
刘先生购车后虽参加了其组织的
骑行学院， 但学院的培训早在骑
行活动前一个多月便已结束。 此
外， 刘先生在购车时曾与公司签
订 《哈雷戴维森骑乘者承诺协
议》，承诺其参加任何骑行活动必
须遵守相应的法规， 并由其本人
自行承担因此造成的任何伤害。
因此，刘先生的死亡与公司无关。

对于陈先生和商贸公司的说
法，刘先生的妻子、父母及女儿并
不认可。他们诉至法院，要求陈先
生和商贸公司支付刘先生死亡赔
偿金1057180元、 丧葬费38778元
及被抚养人生活费897729元 、精
神损害抚慰金10万元。

各方争议
骑行活动由谁发起
原告被告各执一词

庭审中， 关于刘先生参加的
骑行活动是车友自行发起， 还是
公 司 授 权 陈 先 生 安 排 ， 刘 先
生 的 家人 、 陈先生及商贸公司
各执一词。

刘先生的家人称，根据“哈雷
戴维森骑行学院” 微信群的聊天
记录， 陈先生曾在微信群里对商
贸公司的产品进行推销， 并对购
买产品后的学员给予回应， 足以
认定微信群是该公司官方运营。

陈先生辨称， 其作为公司的

员工， 既是销售工作人员也是哈
雷骑行学院的教练。 为了更好地
推销产品， 公司要求其建立 “哈
雷戴维森骑行学院” 微信群并定
期组织学员进行活动， 所有的骑
行路线及时间地点都要由公司最
终确认。 此外， 活动当天的集合
地点是公司的销售展厅， 由公司
提供并报销饮料及早餐。 陈先生
强调， 活动当天是自己的工作时
间， 其骑乘的哈雷摩托车也是公
司提供的。

对此， 商贸公司辩称， 陈先
生的微信群并非公司注册的公司
微信群， 公司没有委托或授权陈
先生成立该微信群， 也没有委托
陈先生组织骑行活动。

同时， 商贸公司表示， 其虽
然已经知晓此次骑行活动， 但出
于参加人员都是潜在客户的缘
故， 公司才没有说明活动不是由
公司组织的。

法院认定
员工领衔骑行活动
公司承担赔偿责任

法院经审理认为， 结合陈先
生的职务、 微信群的名称及聊天
记录、骑行活动的集合地点、商贸
公司明知骑行活动并为陈先生提
供骑行车辆的事实， 此次骑行活
动客观上对商贸公司具有一定宣
传效果的情形， 足以认定陈先生
组织此次骑行活动的行为系职务
行为。根据其他车友的证言可知，
活动的参加者有理由相信陈先生
是代表公司组织骑行活动的，故
应由商贸公司承担相应后果。

对于商贸公司对骑行活动是
否负有安全保障义务？ 法院审理
认为， 该公司通过员工陈先生组
织骑行活动， 对此次骑行活动负

有安全保障义务。 陈先生在微信
群中表示， 此次骑行活动属于休
闲型， 骑行线路不仅包括多弯山
路， 还需进入高速公路行驶。 然
而， 商贸公司却在骑行过程中并
未安排救援车辆， 也未制定应急
预案， 由此应认定该公司在骑行
活动中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

该案承办人史震法官在接受
采访时进一步指出， 刘先生增驾
摩托驾驶资格尚在实习期， 按照
相关规定不应进入高速公路行
驶，但公司对此未进行严格审查。
众所周知， 骑行活动是一个连续
的过程， 在高速公路上驾驶摩托
车的技术要求比在普通公路上更
高， 所投入的精力和体力也要更
多， 虽然此次事故并非在高速公
路上发生， 但公司在骑行活动的
道路选择上仍存在一定过错。

同时， 因刘先生系具有完全
行为能力的成年人， 自己亦需尽
到必要的安全注意义务。 结合公
安交管部门关于刘先生对交通事
故的发生负有全部责任的认定结
果， 刘先生应对其本人的死亡承
担主要责任。

对于 《哈雷戴维森骑乘者承
诺协议》 是否可以成为公司免责
的依据这一问题， 法院认定， 根
据 《合同法》 相关规定， 该协议
系公司提供的格式条款， 其中关
于公司免责的内容应属无效， 不
能成为其免责的依据。

最终， 根据查明的事实、 在
案证据及各方责任比例等， 朝阳
法院一审判令商贸公司赔偿刘先
生的家人死亡赔偿金 588762.83
元、 丧葬费13871.55元及精神损
害抚慰金2万元。

8月29日宣判后 ， 刘先生的
家人当庭明确表示不上诉， 公司
未明确表示是否上诉。

新浪微博用户刘某在个人微
博中发文，称“古力娜渣不要脸”，
并发布古力娜扎“遗照”头像。 随
之， 艺人古力娜扎以名誉侵权为
由诉至法院。日前，北京市海淀法
院一审判决被告刘某在新浪微博
个人账号连续30日发布声明，向
原告赔礼道歉， 并支付精神损害
抚慰金 1万元及维权合理费用
2520元。

古力娜扎诉称， 刘某通过其
在新浪微博平台注册的微博账号
于2016年5月12日至6月2日期间
多次发布诽谤、 侮辱原告名誉的
信息。 刘某所属侵权账号发布上
述侵权信息时已有粉丝 14.4万
人， 截至目前拥有粉丝量已上升
至36万人， 通过其侵权账号发布
的上述信息被诸多网友浏览、扩
散， 严重降低了公众对原告的社
会评价， 损害了其的良好公众形
象，侵犯了其名誉权。

被告刘某未到庭应诉， 也未
提交书面答辩材料， 法院依法按
缺席审理。

法院审理后认为， 刘某经合
法传唤， 无正当理由拒不出庭参

加诉讼， 不影响法院依据查明的
事实依法做出裁判。 综合公众人
物的容忍义务、 网络言论相对随
意和率性的特点， 并为网络言论
留下相对宽松的自由空间等考
虑，涉案微博中涉及的“演技真的
是烂到爆”“太能炒作，博同情”等
内容， 虽用语含有贬义， 令人不
快，但未达到侵犯名誉权的程度，
仍属于法律上要求当事人应保持
适当容忍的言论，不构成侵权。

同时，法院表示，不赞同网络
娱乐话题讨论成为进行恶意人格
贬损的平台， 反对借恶意贬损他
人达到炒作话题 、增加网络账
号知名度的不当目的。 若借机进
行人身攻击， 发表恶意贬损他人
人格的言论，对当事人进行侮辱、
诽谤，则构成侵害他人名誉权。

本案中， 刘某在微博配图等
内容中使用“古力娜渣不要脸”等
表述， 并附有原告遗照样式的头
像。在缺乏证据佐证情况下，其意
在对原告名誉进行恶意贬损、侮
辱，侵害了原告的名誉权。 鉴此，
原告有权要求刘某赔礼道歉、消
除影响。

编辑同志：
三个月前， 我在上夜班时突

然发现公司附近的一家正在营业
的俱乐部着火， 火势朝着附近的
居民楼蔓延，随即跑步前去灭火。
期间，我不幸被掉下的横梁砸伤，
不仅花去7万余元医疗费用，还落
下10级伤残。

因公司没有为我办理工伤保
险，使我无法获取工伤保险待遇。
为此， 我曾要求公司担负赔偿责
任。但公司认为，我不是因为工作
原因、在工作地点受伤，也与公司
的利益没有任何关系， 故不构成
工伤，无权要求其给予工伤待遇。

请问：公司的说法对吗？
读者：肖仁成

肖仁成读者：
公司的说法是错误的， 你可

以享受工伤待遇。
一方面， 你的情形应当视同

工伤。 工伤是指劳动者在从事职
业活动或者与职业活动有关的活
动时所遭受的不良因素的伤害和
职业病伤害。

《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规
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
当认定为工伤：(一) 在工作时间
和工作场所内， 因工作原因受到
事故伤害的；(二) 工作时间前后
在工作场所内， 从事与工作有关
的预备性或者收尾性工作受到事
故伤害的；(三) 在工作时间和工
作场所内， 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
暴力等意外伤害的；(四) 患职业
病的；(五)因工外出期间，由于工
作原因受到伤害或者发生事故下
落不明的；(六)在上下班途中，受
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
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
事故伤害的；(七)法律、行政法规
规定应当认定为工伤的其他情
形。 ”上述规定表明，只有具备相
应条款所列情形之一才构成工
伤。 但是， 这并不等于说你所受
伤害一定不是工伤， 不能享受工
伤待遇。 因为， 该条例第十五条
还有另外规定。

《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规
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
同工伤：（一） 在工作时间和工作
岗位， 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
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二）
在抢险救灾等维护国家利益、公
共利益活动中受到伤害的；（三）
职工原在军队服役，因战、因公负
伤致残，已取得革命伤残军人证，
到用人单位后旧伤复发的。 职工
有前款第（一）项、第（二）项情形
的， 按照本条例的有关规定享受
工伤保险待遇 ； 职工有前款第
（三）项情形的，按照本条例的有
关规定享受除一次性伤残补助金
以外的工伤保险待遇。 ”

而你遇到的情况是， 由于俱
乐部发生火灾， 危及到俱乐部顾
客、 工作人员以及周围不特定居
民、行人等的生命、财产安全，这
种情形属于与公共利益有关的灾
难。 此时，你前往灭火，是想通过
自己的一份力量将损失降低，这
一点与上述规定第（二）项吻合，
符合工伤认定条件。

另一方面， 公司必须承担赔
偿责任。 《工伤保险条例》第六十
二条第二款规定：“依照本条例规
定应当参加工伤保险而未参加工
伤保险的用人单位职工发生工伤
的， 由该用人单位按照本条例规
定的工伤保险待遇项目和标准支
付费用。”由于你所在的公司未为
你办理工伤保险， 其行为已经违
反法律规定的义务， 故其必须为
你所受到的损失买单。

（廖春梅）

遭微博发文侮辱
古力娜扎诉侵权胜诉

离开岗位帮他人灭火受伤
非为公司也应享工伤待遇

“打零工” 受伤
可否要求赔偿？

法院：员工属正常履职 公司赔偿62万


